
學校辦理合唱、海報等比賽，擔任比賽活動之評審老師，其評審費支給事宜 

(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.4.17局給字第 0920010281號書函) 

查行政院 91 年 11 月 8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10045929 號函訂頒「各機關（構）學

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表」備註一、規定：「軍公教員工擔任

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主辦之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者，得支給裁判費。裁判費之支給標

準，由各主辦機關（構）學校視各項運動競賽項目之範圍、難易複雜程度、所需

專業知識訂定之，最高以不超過上表所列數額為上限。」復查上開各項運動競賽

分為全國性競賽、省（市）級競賽、縣（市）級競賽三種。有關各機關（構）學

校辦理之藝文競賽，如屬上開三種等級之競賽，其擔任裁判之裁判費得參照上開

標準數額表支給；惟學校自辦之合唱、海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開規定支領評審費

。 


